
 ̂^匕^

t\y

九

 時
代

在
不

斷
演

進
才

教
育

思
潮

亦
日

新
月
異
，
吾
人
所
希
望
兒
童
與
青
少

 年
所

達
成

之
學

習
且

標
，

自
亦

應
有

所
變

異
。

 發
掘

各
個

學
生

所
具

有
的

潛
在

能
力

︵
巾

o
t
e
n
t
i
a
^
片

口
i
e
s
 
︶

，
並

協

 助
其

作
最

大
發

展
，

已
成

為
現

代
學

校
的

最
重
要
使
命
，
只
注
意
知
識
之
傳
遞

 ，
技

能
之

鍛
鍊

的
過

去
教

育
且

標
，

自
未

能
適
應
社
會
與
教
育
發
展
之
需
要
。

 為
配

合
今

日
乃

至
明

日
社

會
之

需
要

，
設

計
教
育
目
標
時
，
應
如
何
把
握
若
千

 基
本

原
則

，
作

詳
細

之
考

慮
此

規
劃

，
實

在
是
所
有
中
小
學
校
教
師
所
面
臨
之

 最
大
考
驗
。

 本
章

將
就

教
學

目
標

設
計

之
趨

勢
，

智
育
、
德
育
與
技
能
各
學
習
領
域
教

 學
目

標
的

研
究

，
分

別
加

以
申

翎
。

一
 教

學
目

標
設

計
之

趨
勢

 綜
觀

邇
來

教
學

目
標

之
設

計
，

似
乎

正
朝
向
下
列
各
方
向
‥

 一
、
教
育
且
標
以
行
為
的
教
學
目
的
︵
 BehaViOra^  Objectirts

 ︶
為

主
 
由

於
科

學
之

發
達

，
教

學
目

標
亦

隨
之

科
學

叱
。

教
學

之
目

的
，

既

 重
於
思
想
、
態
度
、
觀
念
、
氣
質
之
潛
移
變
化
．

，
．

行
為

的
教

學
目

標
，

自
應

為

 師
生

所
一

致
努

力
的

鵠
的

。
同

時
，

教
學

目
標

應
以

精
確

之
文

字
敘

述
，

以
便

 增
加

師
生

對
教

學
目

標
之

認
識

，
提

高
教

學
效
果
。

 二
、

教
學

目
標

之
設

計
，

基
於

學
生

之
需

要
 
學

生
需

要
充

分
的

機
會

，

 以
培

育
其

責
任

感
與

獨
立

研
究

的
能

力
，

更
需
要
多
方
面
的
經
驗
，
發
展
其
探
．

 討
精

神
。

同
時

，
良

好
的

人
群

關
係

，
得

到
滿

足
的

學
習

，
也

都
是

每
一

學
生

 的
需

要
。

教
學

目
標

之
設

計
，

自
應

優
先

予
以
考
慮
。

 三
、
教
學
目
標
，
基
於
學
習
重
點
之
分
析
︵
 
T
a
s
k
 
A
口
^
^
y
s
i
s
 
^
學

 習
時

間
有

限
，

而
學

習
內

容
無

窮
，

如
何

充
分

利
用

兒
童

之
學

習
能

力
，

作
最

敬
學
目
標
之
演
進

 有
效
之
學
習
，
教
師
設
計

教
學
時

，
自

應
先

行
分
析

學
習

某
一
事

物
之
性

質
，

 重
點
，
以
便
按
邏
輯
的
程

序
，
分

別
輕
重

，
引

導
學
生

進
行
學

習
。

 四
、
教
學
目
標
，
強
調

對
各
學

科
基

本
結
構

之
了
解

，
以

及
研
究

方
法
、

 態
度

之
發

展
 
下

列
各

點
，

尤
值

注
意

：

 廿
發
展
各
種
基
本
之

觀
念
、

思
想

體
系

以
及
原

理
原

則
，
以

便
了
解

各
學

 科
之

基
本

結
構

。

 □
發
展
各
種
基
本
方

法
，
技

能
以

及
主

要
觀
念

。
以

便
研
究

不
同
學

科
之

 所
知

。 曰
發

展
各

種
基

本
態

度
、

欣
賞

力
以

及
思

考
。

推
理

之
能

力
，
以

便
探

討

 研
究
新
知
之
方
法
。

 倒
發
展
獨
立
研
究
的
習

慣
，

以
求

時
時
充

實
自

己
，
增

進
新
知

。

茲
以
美
國
克
里
佛
蘭

州
於
一

九
六
五

年
所

公
佈
之

社
會
科

教
學

計
劃
為

例

 ，
可
看
出
其
教
學
目
標
，

如
何
特

別
注

意
發

展
學
生

之
心

智
能
力

、
態
度

以
及

 行
為
之
模
式
。
其
申
包
括
：

 一
、
從
本
學
科
之

學
習
中

，
發

展
對

吾
人
文

化
演

進
，
以

及
本
國

文
化

與

 其
他
文
化
關
聯
之
了
解
，
進

而
認
識

個
體

與
群
體

相
互
依

存
的

關
係
。

 二
、
從
本
學
科
之
學

習
中
，

發
展
本

學
科

所
必
需

具
備
的

知
能

，
尤
其

注

 意
批
判
思
考
，
以
及
樂
於

不
斷
進

修
的

興
趣

與
信
念

。

 三
、
從
本
學
科
的
學

習
申
、

發
展
民

主
社

會
中
，

每
一
公

民
所

必
須
具

備

 之
能

力
與

態
度

，
樂

於
尊

重
別

人
．

的
意
見

，
欣
賞
別

人
成
就
的

風
度

。

 四
、
從
本
學
科
的
學
習

中
，

增
進

自
我
認

識
，

以
作
自

我
激
勵

的
基

礎
。

 五
、
從
本
學
科
的
學

習
中
，

發
展

良
好

待
人
接

物
，

進
退
應

對
的
態

度
，

 以
及
事
事
為
別
人
看
想
的

習
慣
，

作
為

服
務

社
會
，

服
務

人
群
的

準
備
。

 對
近
代
教
育
目
標
之
研

究
與
發

展
，

有
極
大

頁
猷
之

教
育

家
，
當

為
布
隆

教
學
目
標

之
演

進
彭

駕

嗎辛



認知領域

知識

理解

應用

分析

綜合

言平半叫

接受

反應

估價

組織

整理

心理動作

模倣

綜合

自然化

智育領域教學目標

智育領域各層次關係表

教學目供分類表

教育目標

操作

修訂

 口mL知識仁	一       吟	-匡 -	一口 口｜｜。二	一       刁	-臣 -	@  @-	卜	-臣 -	[一1	一       口	-匡 -	^              一 批
判

 知
識

．
的

知
識

研
究
某

一
部
門

說
明

關
係
分

析

以為
客拙
觀判
量依

作

O

咄
在
要
素
蹴

基
本

特
質

綜
合

要
素

分
析

應
 
 
 
用

內
容
重
點

之

一意
譯

某
一

部
份

知
識

教
育
目
標
文
集

 溫
^
^
^
o
O
m
 
l
9
5
6
 
︶
、
克
拉
威
爾
︵

 K
a
r
a
t
h
^
o
h
^
 
︶

 
o
t
及

馬
西

亞
︵

 
M
a
s
i
a

 1
9
6
4
 
︶
等
人
。
布
隆
溫
等
以
為
人
類
的
能

 力
、
大
致
可
分
為
三
大
領
域
:
認
知
領
域
︵

 C
o
^
n
卜
亡
斗
V
e
 
D
O
m
a
i
n
 
︶
．
，
德
育
領
域

 ︵
 
A
巾
寸
e
c
t
i
V
^
 
 
D
O
^
a
片
n
 
︶
，
以
及
技

 能
領

域
︵

 
P
s
y
c
h
O
^
O
t
O
r
 
D
o
m
a
i
n

 ︶
等
三
大
方
面
。
教
學
目
標
亦
不
會
超
過
以
二
一

 大
領
域
或
界
限
。

 布
隆

溫
等

所
設

計
之

教
學

目
標

;
乃

按
學

 習
性

質
之

難
易

夕
依

簡
單

到
複

雜
的

連
續

性
︵

 C
o
n
t
i
n
U
^
 
︶
 
-
分
為
若
干
層
次
．
^
每
一
層

 次
之

發
展

，
均

基
於

前
一

層
次

之
性

質
，

依
次

 逐
步

推
進

，
由

簡
及

繁
夕

脈
絡

相
承

。

 茲
將

布
魯

隆
氏

之
教

學
目

標
分

類
表

，
列
陳
如
下

 由
上
表
，

可
看
出

認
知

領
域

的
教
學

甘
標

夕
又
可

分
為
六

大
層

，

 每
一
層
次
又
可
按

其
性
質

之
難

易
戶
學

生
了
解

與
運

用
程
度

之
不
同

，

 再
分
為
若
干
前
後
一
貫
之

小
層
次

。

 認
知
領
域
各
層
次

之
關
係

方
可
以
右

表
示
之
。

 茲
依
表
列

所
示
重

點
寸

作
進

一
步
詳

細
之

介
紹
：

 一
、

知
識

的
教

學
目
標

分
類

 
 
根

據
布

隆
溫

之
意

見
，

知
識
是

 其
他

各
階

層
能

力
的

基
礎

^而
追
憶

︵
 Reca^^   ︶

則
為

知
識

層
的

 主
要
心
理
行
為

。
知
識

一
層
的

教
學

目
的
占

又
可
分

下
列

各
大
小

不
同

 之
類

別
．

 廿
特
別
的

或
某
一

部
分
的
知
識

︵
 
K
r
o
^
-
^
e
d
g
e
 
 
 
o
巾
s
p
e
-

 c什
什

片
cs ︶

 這
一
類
知
識

為
任
何

一
種

學
科
中

，
最
重

要
的

部
分
或

基
礎
介

並

智
育

領
域

的
教
學

目
標

應
 
 
 
用

觀
念
力

辦
之

綜
 
 
 
合

點
西
一
木

與
綱
目

各
種

關
係
的

 綜
   合

」

組
織
原
則
分

析

原應

則

定

律

之用

申
一

一某研
般一究
的方的
知面知
識深識
與入



 為
學

生
想

要
獲

得
有

關
學

科
知

識
，

或
者

進
一
步
解
決
此
一
學
科
有
關
問
題
所

 必
需

的
基

本
知

識
。

它
通

常
是

極
為

具
體

的
，
而
且
常
以
記
號
表
明
之
。
此
一

 層
知

識
可

以
再

分
為

兩
小

層
：

 t
4
術

語
學

或
者

名
詞

學
的

知
識

︵
 
K
n
o
封

^
e
a
g
e
 
 
 
 
o
什

 
T
e
目

片
．

 n
o
^
o
g
y
 
︶

 土
事
實
的
知
識
︵
 
K
^
o
W
^
^
d
g
e
 
 
 
 
o
巾

 
F
a
c
t
s
 
︶

 □
研
究
某
一
部
門
知
識
的
知
識
 
︵
 
 
 
K
n
o
W
^
e
d
g
e
 
 
 
 
o
巾

 
W
a
y
s

 口
口
口
 斗

s巾
仁
eS  。

巾
 仙

eaI片
目
的
 宅

卜
付

年
 s它

ec片
沖

卜
。

山
 ︶

 包
括

有
關

組
織

、
學

習
、

判
斷

以
及

批
判

各
種
現
象
與
各
種
方
法
的
知
識
，
其

 申
又
可
分
為
：

 山
慣

例
的

知
識

︵
 
K
n
o
W
^
e
d
g
e
s
 
 
 
 
o
什

 
c
o
n
V
e
n
t
i
O
n
s
 
︶

 有
關

如
何

介
紹

、
運

用
某

一
學

科
之

理
論

、
實
際
與
現
象
均
屬
之
。
諸
如
磁
性

 的
兩

極
，

奏
鳴

曲
的

樂
章

等
等

。

 2
︶
趨
勢
和
程
序
的
知
識
︵
 
K
n
o
W
^
e
d
g
e
 
 
 
 
0
什
．
T
r
e
n
d
s
 
 
 
 
 
a
n
d

 seqUences   ︶
包
括
有
關
因
果
、
演
變
、
各
種
關
係
綜
合
等
方
面
的
知

 識
。

諸
如

生
長

過
程

、
史

賓
之

前
因

後
果

等
等
。

 俐
分

類
的

知
識

︵
 
K
n
o
W
^
^
d
g
e
 
 
 
 
o
巾
 
c
^
a
s
 
S
i
什
沖
c
a
t
i
o
n

 付
口

口
 。

心
甘

e的
。

廿
片

es ︶

 這
類
知
識
泛
指
某
一
學
科
的
基
本
分
門
別
類
所
需
的
知
識
，
而
為
構
成

 系
統

化
某

一
學

科
之

理
論

與
實

際
所

需
者

。

 叫
批

判
標

準
的

知
識

︵
 
K
n
O
乏

^
e
d
g
e
 
 
 
 
o
巾
 
c
r
i
t
e
r
i
^
︶
包
括

 測
度
、
判
斷
事
實
、
意
見
、
原
則
所
需
之
知
識
，
或
為
系
統
化
某
門
學
科

 的
材
料
所
需
之
知
識
。

 5︶
方

法
論

的
知

識
︵

KnO宅
^ed的

e     0巾
 之

et hO口
0^Ogy ︶

 亦
即

為
有

關
某

一
學

科
的

整
個

研
究

方
法

，
以

及
組

織
、

統
整

各
種

事
實

方
法

 的
知

識
。

 口
普
遍
的
論
說
與
抽

象
的
知
識

︵
   K^o^^e^^^ nf the UniV^r

 s
a
^
s
 
 
 
 
a
n
d
 
 
 
 
A
b
s
t
r
a
c
t
s
 
 
 
i
n
a
 
 
叫
^
^
^
^
)

 為
最

抽
象

和
最

複
雜

的
知

識
。

例
如

:支
配

一
個

學
科

組
織

之
結
構

，
理

論
的

 綜
合
和
思
想
體
系
等
，
不

易
領
略

，
但
刮

非
常

重
要
的

。
其
中

又
可

分
為
：

 J原
則
性
和
綜
合
性
的
知
識
︵
 KnoW^edge     l什

 P^inP ^n^ ^s
．
 
 
．

 口
口

口
^^廿

︵
門

口
口

卜
z口

付
卜

。
口

︶

 f理
論

和
結

構
的

知
識

︵
 KnoW^edge    <f  ^l^ ^ ^^^^f   ^i d     ^h ,

 strUctUre ︶
．
     為

最
抽
象

的
，
研

究
知

識
的
主

要
原
則

和
體

 系
，
以
便
構
成
一
種
理
論
或
結

構
^ StrUctUre︶

 二
、
理
解
能
力
的
教
學

目
標

分
類

  理
解

能
力
 <  n.t日

^^^^t ^^h，
 sion︶

為
此
知
識
高
一
層
的
能
力
，
而
為
進
一
步
利
用
所
必
需
者
。
其
申
可

 用
語
言
和
文
字
符
號
表
達
的

，
可

又
分

為
：

 一
訌

旦
盲

，
或

由
一

種
表

達
之

形
式
，
翻

譯
成
另
一

種
表
達
之

形
式

的
能
力

。
此

 叫
翻

譯
能

力
︵

Translatt．
on︶

  泛
指

由
一
種

語
^日

，
翻
成
另

 一
能
力
，
無
疑
的
，
基
於
有
關
知

識
之
了

解
。

 □
解

釋
能

力
c Interpretation ^    其

中
包

括
：

 L重
組
某
一
知
識
，
形

成
個

人
所

特
有
之

新
概

念
與
新

認
識
。

 ̂N了
解
某
一
知
識
所
有
理
論
或
意
見
之
相
對
重
要
性
與
其
申
之
相
互
關

 係
。

 土
區
別
重
要
性
與

不
重
要

事
實

、
意

見
之
能

力
。

 七
把
握
某
些
重
點

的
涵
義

，
作
進

一
步

引
申
之

依
據
。

 目
推

理
能

力
︵

 Explorat卜
on    t^    乃

以
翻

譯
、

解
釋

能
力

與
 過
去
經
驗
為
基
礎
，
作
估

計
、
預
測

、
推
論

之
能

力
。

 力
高
一
層
的
理
智
能
力

，
張
思

全
博
士

所
編

著
之
課

程
設
計

與
教

學
法
新

論
一

 三
、
應
用
能
力
︵
^Ap^^^^．

at^^n   ︶
  應

用
能
力

為
毆

理
解

能

 書
中
，
曾
引
用
布
隆
溫

所
作
之

表
解
，

說
明

理
論
能

力
和
應

用
能

力
之
不

同
。

教
學
目
標
之
演
進



 起初不熱悉的:

看手找尋熟悉的元素

 熟悉的，有幾方面
 可作運用之開始．

問題的介紹

學生認為這個問題是

將問題分為熟悉一窺

選擇適合解決該問
 題的理論;原則、
方法或者意見

T
一

利用該適當方法來

解決該問題
一

問題得到解決

s\

第一步驟

 第二步'"驟-

第三步驟

丁  一｜中

素
鏗

元
以

 的
，

略
悉
題

概
熟
問

之
用
該

悉
利
構

熟
生

重
一

 學
來
，

學生亦概略重構該
 問題，以增加其認

 入Z

第四步驟

第五步驟

 "十^

 由
上

面
圖

解
，

可
看

出
「

應
用

能
力

」
h
包

括
由

第
一

步
驟

至
第

六
步

驟

 ，
解

決
問

題
之

整
個

過
程

丁
而

理
解

能
力
^
僅
限
於
第
五
和
第
六
步
驟
而
已
。

 四
、
分
析
能
力
︵
 Ana^ysis ︶

．
分
析
能
力
的
重
點
在
於
注
重
材
料

 之
構

成
，

探
討

其
中

各
種

部
分

之
互

相
關

係
夕
其
中
又
可
分
為
：

 廿
元

素
的

分
析

能
力

︵
 
A
n
a
^
y
s
^
^
 
o
吐

 
E
l
e
m
e
n
t
s
 
︶

．

 □
關

係
的

分
析

能
力

︵
 
A
^
^
 
l
^
^
^
^
 
o
巾

 
R
e
 
l
^
i
o
n
s
h
i
p
s
︶

 曰
組
織
原
則
的
分
析
能
力
︵
 
A
n
a
^
^
s
卜
s
 
o
?
 
O
r
g
a
n
i
z
a
-

 亡
i
0
廿

巾
^
 
 
P
廿

片
目

c
i
 
l
e
s
．

︶
．

 五
、
綜
合
能

力
︵
 Synthesis  ︶

 就
是
能
夠
對

一

 些
元
素

或
部
分

組
成
一

個
整

體
的
能

力
。
其

中
又

可
分
為

三
小

 層
:．

 廿
獨

特
表
達
內
容

的
綜
合

c PrOdUCtiOn    ^巾
 決
  驟

  a    UniqUe    C^日
日
^n ^i ^ q t^ ^ n^ ︶

其
主

要
目

的

解

 到
  肋

  ，
是
如
何
使
別
人
了
解
自
己
所
表
達
的
意
思
、
情
感
和
經
驗
。

 題
  洲

  t^nn      tf  a     P^an    Or   'P^pOsed     S^l
 得
  躪

    □
計
劃
或
建
設
運
用
方
法
結
果
的
綜
合
︵
  prnrJn ri．

 問
 
 
解

 
 
。

巾
 
O
p
e
r
a
t
i
O
n
︶

 T            曰
抽
象
關
係

起
源
的

綜
合
c DeriVatiOn    c巾

一

 a
 
 
 
 
 
S
e
t
 
 
 
 
 
r
f
 
 
A
^
s
t
^
r
^
^
f
^
 
 
 
 
 
 
R
^
l
 
a
^
^
n
n
^
)
亦

即

 根
據
詳
細
的
分
析

夕
獨
得
抽

象
關
係
的

了
解
與
綜

合
。

 六
、

評
價

能
力

^
 
E
V
a
^
U
a
t
i
O
n
 
 
︶
 
評

價
能
力

為

 淤
     認

知
領

域
之
最

高
層
次
，

包
括
知
識
、

理
解
、

應
用

、
分
析

及
 綜

合
諸

過
程

，
對
其
一

．
事
物
有

關
意
見
、

問
題

、
評
價

之
判
斷

 叨
     ，

以
鑑

定
某
件
事

物
之
準
確
度

，
有
效

度
與
滿

意
度
。

它
固
為

 六
．
    認

知
領
域

最
高
級

的
能
力
，
瑯

並
不
一

定
為
解
決
問

題
之
最
後

 第
 
 
 
 
 
步

驟
。

 評
價

能
力

，
又

可
分

為
．

 廿
根

據
內

部
證

據
之
判

斷
︵
J
U
d
e
e
^
e
n
t
 
i
n
 
t
e
r
m
s
 
c
巾

 ̂
n
．
t
e
r
n
a
t
 
E
V
i
d
e
n
c
e
 
^
此

一
判

斷
偏

重
於
對

某
一

事
物
的

以
否
合

 乎
邏
輯
，
內
部
的
組
織
是
否
一
致

性
，
作
客

觀
之
評
價

。

 □
根
據
外
在
實
際
效
標
之
判

斷
c  JUd的

^^ ^^弓
 片

T^^      4^ ^^ ^p日
S

 O
巾
 
E
x
t
e
r
n
a
t
 
 
C
r
卜
T
 
^
 
f
卜
a
 
^
此

一
判
斷

，
乃
運
用
選

擇
的
或
者

記

 憶
的
效
標
，
批
判
某
一
價

值
，

其
評

價
乃
根

據
內

外
在
特

質
，
加

以
分

類
，
再

 以
適

當
的

效
標

進
行

判
斷

。

 認
知
領
域
之
學
習
目

標
，
既

有
上

述
各
分

類
與
層

次
，

吾
人
所

應
注
意

者

教
育

目
標

文
集



於 於
反

評 組

織

德育領域的教學目標

 口
感
覺
事
物
之
存
在
  其

重
點
必
在
重
視
事
物
之
價
值
，
而
對
一
些
現

 象
或
物
體
存
在
之
感
覺
。
在

此
一

層
次

之
教
學

目
的

過
程
中

，
並
不

要
求

學
習

 者
以
其
注
意
力
，
區
別
事
物

或
現

象
之

特
徵
，

僅
希

望
有
初

步
接
受

之
傾

向
。

 □
樂
於
接
受
  其

重
點
在
於

從
事

物
存

在
之

感
覺

，
進

而
不

但
容

忍
某

 一
刺
激
，
而
且
願
意
進
一

步
注
意

該
一

現
象

。
物
體

，
至

少
有
欣

賞
、
傾

訴
的

 態
度
。曰

識
別
的
注
意
  其

重
點
在
希
望
學
習
者
能
夠
區
別
某
一
刺
激
之
形
象

 、
特
徵
，
固
然
其
知
覺
作
用

，
固
然

尚
不

能
獲
致

評
價
成

效
，

但
至
少

已
能
控

 制
其
注
意
力
。
選
擇
許
多
刺

激
中

其
所

愛
好
之

刺
激

。
 二
有
思
考
的
反
應
  本

階
層
教
學
目
的
之
三
小
層
為
：

 廿
勉

強
式
的
同
意

  此
一

過
程
，
學

 兀
成
            未

有
對
此
一

反
應
，

感
到
需
要
的
意
願

。
 固           生們多在被動狀態中，難有反應，但尚

 □
樂
於
反
應

  此
時
學
生

已
有
自
行

 組
            活

動
之
傾
向

，
在
行

為
各
方
面
，

表
示
合

作
 、

參
與

的
態

度
。

刨

｜

 趣
｜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日
滿
意
的
反
應
 
 
此
一
層
次
教

學
目

 的
，
有

兩
大

特
徵

：

囚

 滿
足
之
感
覺
。

 凹
古

﹂
"。

反
應
""，

穗
$、

""、
 工

由
於
獲

致
滿

足
，
反

應
也
隨

之
增

加

 ｜
，
於
是
，

"環
式
""進

滿
""""。

 三
、

評
價

．
 價

值
為

一
種

抽
象

的
概

 念
，
其
形
成
主
要
的
、
至
少

大
部

份
的

取
決
於

社
會

的
因
素

，
但
是

昔
人

應
要

 求
學
習
者
在
德
育
之
學
習

過
程
中

，
逐

漸
將

價
值
的

意
義

內
在
化

。
 此
一
層
次
又
可
分
為
：

 月
價
值
之
接
受
  亦

即
是

暫
時

的
某

一
立

場
，

接
受

某
一

現
象

、
行
為

 、
物
體
之
價
值
。

儷

事
務
之
存
在
感

勉
強
式
的
同
意

有
思

考
的

反
應

價
值
之
接
受

佣
性
之
完
成

度處
事
的
一
般
態

教
學
目
標
之
演
進

價
值
概
念
之
組

認
可
之
與
趣

 茲
依

上
表

所
示

重
點

，
進

一
步

分
述

如
後
：

 一
、
接
受
  為

德
育
領
域
教
學
之
起
點
，
其
重
點
為
使
學
生
對
某
一
現

 象
、

刺
激

，
開

始
注

意
，

從
完

全
被

動
的

注
意

，
透

過
半

意
識

的
注

意
，

而
到

 達
對

此
一

現
象

、
刺

激
、

思
考

選
擇

，
樂

於
接
受
之
境
界
。

 本
階

層
教

學
目

的
之

三
小

層
為

：

 口11弓

姜
白

德
育

領
域

的
教

學
目
標

 ，
為
考
慮
在
什
麼
時
候
，
．
提
供
學
生
是
學
習

此
等

能
力

之
機

會
，

並
如

何
作

最

 有
效

之
學

習
指

導
，

其
申

尤
以

幫
助

學
生

如
何

學
習

事
實

︵
 Facts ︶

、
觀

 念
︵

 
C
O
n
C
e
p
t
s
 
︶

以
發

展
他

們
解

決
問
題
能
力
︵
 
P
r
o
b
^
e
m
-
s
o
^
 
-

 V
i
n
g
 
A
b
卜

l
叫

寸
i
e
s
 
︶

與
創

作
能

力
︵
 
C
r
e
a
t
i
V
e
 
A
b
卜
^
斗
．

 t
斗

e
s
 
︶

為
最

重
要

了

 德
有

領
域

之
教

學
，

始
於

樂
意

的
接

受
，
經
有
思
考
的
反
應
、
評
價
、
組

 織
各

層
次

，
而

以
品

格
之

形
式

為
其

鵠
的

。

 下
表

可
作

說
明

：

品
格

形
成



四

敢
育
月
標
文
集

 □
認

可
之

興
趣

 
 
此

一
過

程
，

界
於

對
某

一
價

值
意

義
膚

淺
接

受
與

深

 度
信

仰
之

間
，

學
習

者
此

時
對

某
一

價
值

之
意
義
，
已
有
足
夠
信
念
，
願
於
進

 一
步

探
討

追
求

。

 曰
穩
固
的
信
念
 
 
此
時
，
學
習
者
不
是
以
一
種
暫
時
的
熱
心
，
或
者
衝

 動
之

情
感

，
接

受
某

一
種

刺
激

，
而

是
以

一
種
高
度
的
肯
定
性
，
忠
誠
地
表
現

 且
對

某
一

現
象

、
行

為
、

組
織

的
信

念
，

樂
於
參
與
，
甚
至
希
望
說
服
別
人
參

 與
。

 四
、
組
織
  此

一
階
層
之
教
學
目
的
，
在
於
不
斷
地
將
價
值
意
義
內
在

 化
，
並
將
各
種
複
雜
的
價
值
意
義
加
以
組
織
，
進
以
決
定
價
值
意
義
的
關
係

 、
區

別
價

值
觀

念
申

主
從

之
意

義
，

其
中

又
可
分
為
：

 廿
概
念
化
價
值
之
形
成
 
 
亦
即
以
口
頭
或
非
口
頭
的
，
將
價
值
意
義
加

 以
概

念
侶

^換
一

句
話

說
，

也
就

是
以

某
種

符
號

概
括

地
、

簡
略

地
表

現
某

種

 抽
象
的
價
值
意
義
。

 □
價

值
概

念
之

組
織

 
 
其

目
的

在
於

協
助

學
生

，
組

合
各

種
複

雜
的

，

 甚
至

不
相

關
的

價
值

意
義

，
形

成
調

和
的

、
內
部
一
致
的
價
值
意
義
系
統
。

 五
、

品
格

形
成

 
 
德

育
領

域
最

高
階

層
之

教
學

目
的

為
品

格
之

形
成

。

 吾
人

所
謂

的
品

格
，

泛
指

某
人

處
事

待
物

的
獨
特
傾
向
，
它
是
一
致
的
、
鞏
固

 的
、

有
系

統
的

。
其

形
成

過
程

，
包

括
：

 廿
處
事
的
一
般
態
度
 
 
其
主
要
特
徵
：

 ̂4各
個

人
的

價
值

意
義

系
統

，
有

其
內
部
穩
定
性
。

 人
各

個
人

的
行

為
，

依
據

其
價

值
意

義
之
系
統
。

 □
個
性
之
完
成
 
 
為
德
育
領
域
學
習
目
標
之
最
高
墨
，
與
智
育
領
域
之

 學
習

亦
有

極
為

密
切

之
關

係
。

個
人

之
人

生
哲

學
，

固
視

其
修

養
，

但
亦

受
學

 問
所
影
響
支
配
。

 實
際

上
來

說
，

普
通

學
校

教
育

，
不

足
以

達
成

此
一

高
階

層
的

教
學

目
標

 ̂但
是

學
校

教
育

，
應

能
引

導
個

體
循

此
一

方
向

而
努

力
，

至
少

應
特

別
注

意

 學
生

適
當

態
度

和
善

良
習

慣
之

培
育

。

四
 
技
能
領
域
的
教
學
目
標

 居
夫
博
士
︵
 J．

P．
G^巾

eOr^ J對
於
技

能
領
域
^ P^口

^^^^n-

 tOr DOmain ^，
曾
設

計
一
個
理

論
結
構

，
化
以
為
技

能
具
有

下
列
各
因

 素
：

 一
、

氣
力

︵
功

t
r
e
n
g
t
h
 
^

 二
、
衝
力
︵
 
I
m
p
U
^
s
i
O
n
 
^

 三
、

速
率

︵
 Speed ︶

 四
、

靜
態

的
精

確
力
^
 
 
S
t
a
b
^
e
 
P
r
e
C
i
s
i
s
n
 
^

 五
、

動
感

的
精

確
力
︵
日

O
b
i
^
e
 
P
r
e
C
i
s
i
O
n
 
^

 六
、
調
和
能
力
︵

 
C
O
O
r
d
i
n
a
t
i
O
n
 
^

 七
、
彈
性
︵
 
F
^
e
x
i
b
i
^
i
t
y
 
︶

 由
於
各
種
活
動
之
性
質

不
同
、

其
所

需
具
有

之
技
術

能
力

亦
自
有

別
。
舞

 蹈
、

騎
射

、
音

樂
、

美
術

似
乎

偏
於

感
覺

方
面

的
肌

肉
活

動
^說

話
、

寫
字

以

 及
其
他
社
交
活
動
，
似
乎
偏

重
言
語

方
面

的
肌
肉

活
動
，

而
機

械
的
操

作
、
工

 具
的
運
用
又
似
乎
偏
於
物
件

運
用
的

肌
肉

活
動
。

因
而
，

研
究

技
能
領

域
之
教

 學
目
的
，
應
該
注
意
各
種

不
同
的

活
動

而
定

。

 不
過
居
氏
前
述
的
七

個
技
術
能

力
因
素

，
亦

有
其
連

續
性
與

發
展

性
，
均

 由
最

小
、

最
低

、
最

慢
而

逐
漸

發
展
至

最
大

、
最

高
、

最
快

。
所

以
技

能
領
域

 教
學

目
的

之
進

度
亦

是
由

低
而

高
，
由

不
足

而
熟

練
^由

粗
略

而
精
細

、
由

簡

 單
而

複
雜

。

 同
時
個
體
的
技
能

、
受
年

齡
、

性
別

、
健
康

狀
況

，
過
去

學
習
各

種
複

雜

 因
素
的
影
響
而
有
不
同
，

加
強
指

導
學
生

技
能

的
發
展

，
或
評

價
判

斷
學
生

的

 技
能
時
、
都
應
該
加
以
注
意
。

 指
導
學
生
練
習
各
種

技
能
時
，

下
列

各
原

則
應
優

先
考

慮
：

 廿
多
注
意
有
思
考
的

練
習
，
而

避
免
機

械
性

的
反
覆

練
習
。

 □
練
習
時
間
應
是
精

簡
適
度
的

，
冗

長
和

無
意
義

的
練

習
，
應

力
求
避

免

 ，
練
習
所
需
時
間
應
視
技
能
性
質
而

定
。



 固
注

意
分

佈
線

習
的

原
則

，
避

免
集
中
式
的
練
習
。
練
習
時
間
的
長
度
、

 休
息

時
間

的
長

度
以

及
此

兩
者

之
關

係
，
都
應
該
注
意
寸
務
求
按
各
種
技
能
性

 質
之

不
同

，
作

妥
善

的
規

劃
。

 回
全

部
性

之
練

習
夕

勝
於

局
部

性
之
練
習
。
教
師
指
導
學
生
學
習
時
，
應

 按
技

能
性

質
，

或
指

導
學

生
將

整
個

技
能
，
由
頭
到
尾
的
練
習
方
或
將
一
種
技

 能
分

為
若

于
部

份
夕

練
習

時
將

局
部

和
整
體
予
以
綜
合
。

 回
練

習
前

，
學

生
應

有
心

理
準

備
^
練

習
過

程
，

學
生

應
常

常
在

思
想

上

 練
習
所
學
技
能
。

 因
以

最
理

想
的

方
式

^
示

範
性

的
指

導
學

習
與

練
習

，
力

求
減

少
學

生
錯

 誤
的

動
作

夕
並

儘
量

以
口

述
動

作
，

指
導
練
習
。

 出
先

注
意

學
生

之
速

度
，

以
後

向
準
確
方
向
下
工
夫
。

 ︵
文

載
「

課
程

教
材

教
法

通
論

」
中

華
電
視
臺
教
學
部
，
六
十
二
年
七
月
出
版

教
學
目
標
之
演
進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三
五


